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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本团体标准根据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关于<反窃电智能诊断模型评价导则>等10项团体标准立项的批复》（中仪协【2025】2号）文件立项，标准名称为《反窃电智能诊断模型评价导则》，标准编号为T/CIMA 0182，由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电工仪器仪表分会提出，由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归口。计划编制完成年限为2026年。
2、主要工作过程

2024年11月：申请立项并上报标准的草案稿和项目建议书。

2025年1月：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组织召开立项评审会，会后下达了立项批复文件。由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牵头，组织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

2025年2月：启动团体标准制定工作。起草组严格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等文件的要求进行标准制定并形成了工作组讨论稿。

2025年3-4月：工作组讨论稿在标准编制工作组内部征求意见，共回收意见46条，主笔单位按照回收意见对工作组讨论稿进行了修改完善。
2025年5月：起草工作组在广西省南宁市召开了起草第一次工作组会议，对工作组讨论稿的标准化对象、结构进行了认真、细致的逐条讨论，并对主要技术内容达成了一致意见，形成会议纪要。
2025年6-9月：形成工作组讨论稿，开展第二次征求意见，共回收意见23条，主笔单位按照回收意见对工作组讨论稿进行了修改完善。

2025年10月：起草工作组在浙江省温州市召开起草第二次工作组会议，对标准工作组讨论稿以及所征求的意见内容进行了仔细讨论，形成会议纪要。
2026年3月：形成征求意见稿。
3、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

牵头起草单位是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主要起草单位有哈尔滨电工仪表研究所有限公司、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晨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华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思达仪表有限公司、华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合众伟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天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烟台东方威思顿电气有限公司、宁夏隆基宁光仪表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千居智科技有限公司、广东澳迪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华鹏智能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作为执笔单位负责了本标准的起草、修改工作；

主要起草人：吴忠强、王壁成、项超、潘柏良、诸葛策、黄俊耿、黄世回、李克光、王聪、陈可涵、陈敢超、孙广富、曾仕途、韩星科、余雷、周杰、牛浩、李强、王莅康、张火新、戴文俊等。

吴忠强为本文件的主笔人，负责标准的编写；潘柏良为本文件的技术负责人，为标准的总体内容进行全面指导；王壁成为本文件起草工作组的组长，诸葛策、黄俊耿、黄世回、李克光等为本文件起草工作组的组员，负责标准的编写进程和组织协调工作；王聪、陈可涵、陈敢超负责试验验证工作；孙广富、曾仕途负责第3章节和第4章节的编写，韩星科、余雷负责第5章节和第6章节的编写，牛浩负责第7章节的编写，李强负责附录的编写，王莅康、张火新、戴文俊等为本标准的编写和修改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技术内容确定的依据 

2.1主要阐述标准制定或修订过程遵循的基本原则
本文件从实际应用出发，充分考虑了现有相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编制遵循“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规范性”的原则，注重标准的可操作性，规定了电能异常智能诊断模型评价的术语和定义、总体要求、评价指标体系、取值规则、评价结果形成规则。适用于电能异常智能诊断模型评价的指导和规则编制要求。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 部分 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进行编写和表述。

2.2标准主要内容中技术指标、参数、公式、性能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依据
对电能异常智能诊断模型评价的总体要求、指标体系、取值规则、评价结果形成规则提出规则要求，相关取值规则、指标的设定是依据了模型部署的的硬件环境条件、软件环境条件、模型分析类型的需求以及相关国家、行业标准制定的。标准涵盖模型评价的评价指标、取值、结果形成。评价指标体系参考了GB/T 35295-2017《信息技术 大数据 术语》、GB/T 41867-2022《信息技术 人工智能 术语》等国家标准中的相关术语和分类方法。准确性指标（精确率、召回率、F1分数、MAP@N）、稳定性指标（预测一致性、鲁棒性）、运行性能指标（运算效率、资源消耗、运行稳定性）和应用效能指标（可解释性、泛化性）的设定，参考了行业内对机器学习模型评估的通用实践，并结合电能异常诊断业务场景的特点进行了优化。评价流程的设计依据了标准化的软件测试方法，确保评价的封闭性、安全性和可复现性。

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3.1检验项目及参考标准
在本文件起草工作过程中，委托部分企业对标准中的主要指标分别进行了验证。由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浙江华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合众伟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配合开展验证工作，对标准中的主要评价指标体系分别进行了验证并出具了试验报告。

试验涵盖以下项目：精确率、召回率、F1分数、MAP@N、预测一致性、鲁棒性、运算效率、资源消耗、运行稳定性、可解释性、泛化性等，验证结果表明以上指标体系设置合理，相关模型评价方法能够满足标准要求。

根据电能异常智能诊断模型评价的技术要求条款，依据或参考了相关检测标准中提及的验证条件、验证等级、验证方法等制定本标准的验证方法。

表-1 电能异常智能诊断模型评价指标验证试

	序号
	测试项目
	与本标准一致性

	1
	精确率
	一致

	2
	召回率
	一致

	3
	F1分数
	一致

	4
	MAP@N
	一致

	5
	预测一致性
	一致

	6
	鲁棒性
	一致

	7
	运算效率
	一致

	8
	资源消耗
	一致

	9
	运行稳定性
	一致

	10
	可解释性
	一致

	11
	泛化性
	一致


本文件在各项指标的试验及验证过程中使用的环境包括：高性能服务器集群、CPU/内存监控工具、Python运行环境（含Scikit-learn、TensorFlow/PyTorch等）、大数据平台（CDH/HDP）等。

3.2检验结果
核查检验结果，所检项目符合《电能异常智能诊断模型评价导则》要求。
四、标准涉及国内外专利及处置情况
无。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通过制定本标准，可为规范电能异常智能诊断模型的设计、开发、测试、评估和应用提供依据。为电能异常智能诊断模型的验证、设计文件编制、招标文件编制及验收文件的编制提供理论支撑。
本标准的推出可以促进电力系统计量设备及数据分析技术评价的标准化，规范电能异常智能诊断模型评价的规格要求、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等，弥补国内标准空白，能够大幅提升窃电、违约用电等异常行为分析模型评价的识别效率和准确性，保障电力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用电安全，同时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在异常分析模型中的应用，助力电能异常智能诊断模型持续优化。
六、标准与现有标准、制定中标准的协调配套情况

与现有标准、制定中的标准没有矛盾。

七、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无。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作为强制性或推荐性标准发布的意见
本文件为首次制定，为推荐性团体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1）组织措施

利用信息平台对标准进行推广和宣贯，同时展示试点效果案例；联合以国家电网各网省电力公司为代表的供电单位，建设示范试点，便于客户实地调研。

（2）技术措施

通过建立试点运行的相关工作流程，明确试点运行模型评价的管理机构，提出试点重点监测的数据指标，为电能异常智能诊断模型评价体系的应用和技术发展提供参考依据，引导和规范智能诊断模型评价体系的发展。

（3）实施日期

自标准发布后，及时推广实施。

十一、废行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予以说明的事项

2025年5月13日，在广西省南宁市召开第一次工作组会议，经工作组成员共同讨论将原立项名称《反窃电智能诊断模型评价导则》改为《电能异常智能诊断模型评价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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